
【會後新聞稿】 

前瞻條例有違憲疑慮 應暫緩審查 

立院明日將逐條審查《前瞻基礎建設特別條例》，經濟民主連合、惜根台灣協會，地球公民基金
會、北北新巢協會等團體暨上周舉行前瞻總體檢論壇後，今日於立院召開記者會。呼籲前瞻條例有
違憲疑慮，行政院應暫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撤回前瞻特別條例，待國家大型基建計畫研提評估程
序法制化後，再重新研提。 
 
前瞻計畫已受社會高度質疑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公布以來，其前瞻性之缺乏，可行性、財務乃至環境與社會影響也受到高度質
疑，被批評只是為 2018 年地方選舉發錢綁樁。計畫目標甚至多有相互矛盾拮抗者，地球公民基金會
顧問蔡中岳指出，例如計畫編列大量的軌道建設缺乏效益評估，其中大量鐵路立體化工程，不僅有
大規模迫遷的風險，本身即是有利小客車旅運會抵銷捷運、輕軌等軌道建設的大眾運輸效果。台灣
環保聯盟副會長劉志堅也指出，前瞻計畫完全缺乏適應氣候變遷能力以及收益評估；綠色公民行動
聯盟研究員吳澄澄則批評，前瞻建設只重視提高再生能源發電量，卻未包含發展再生能源所需之國
土評估配套，也缺乏最重要的節電政策，並沒有多前瞻。 

 
前瞻條例有違法、違憲之虞 
經民連人發言人許博任指出，前瞻條例政院版草案除完全沒有針對前瞻性做出任何定義，也未針對
各分項計畫的核定，制定任何審議程序。另外更有違法、違憲的重大疑義。如是否符合「特別預
算」之要件？排除預算法相關規定之適用是否合法？；更重要的是依據憲法第 70 條以及釋字 391 規
定，立法院並不能就預算案審查不能增加預算支出，或逐條刪減文字；但前瞻條例草案第四條以明
訂五大建設項目方式綁定各項目特別預算，形成究竟是法律案還是預算案的混淆？若立院對於前瞻
條例之建設項目條文做增刪，就有涉及不得增加預算或增刪文字的「違憲」爭議，但若不允立院對
條例做增刪，卻又侵犯國會對法律案的議決權。許博任表示，行政院應該主動撤回有違憲疑慮的前
瞻條例及前瞻計畫，以免形成憲政爭議。 

大型基建研提評估應法制化，前瞻計畫暫停、條例退回 
經濟民主連合發言人許博任進一步指出，我國中長程建設計畫研提程序，目前竟僅受「行政院所屬

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規範，不僅位階過低，也缺乏民眾參與以及法規調合等要求，以
致長期以來各類大型經建計畫問題叢生，此次前瞻條例與計畫仍是重蹈覆轍，若貿然執行恐將對台
灣社會造成嚴重傷害。 
 
許博任進一步指出，以人民對蔡政府改革的期待，行政院應主動暫緩前瞻計畫，撤回前瞻特別條
例，儘速完成「中長程建設計畫研提評估程序」法制化工作，再行研提才是正道。此外，林全院長
已言明現有前瞻計畫內容，多屬原公務預算內的計畫，只是把公務預算內「晚做不如早做」的計
畫，用特別預算提前做。因此現行前瞻計畫中確實可行、較無爭議的子計畫，若等到下半年用「一
般預算案」正常程序提出，時序上並不會差太多。退回前瞻條例，暫緩特別預算，反而可免除被劣
幣綁架良幣而拖延，或引起社會高度對抗的風險。 

但鑒於民進黨團已甲級動員，恐強行通過前瞻條例及特別預算，經民連死馬當活馬醫，暫針對前瞻
標準及民間參與程序等緊急提出前瞻條例修正建議如附，供朝野政黨參採，並留下歷史紀錄。民間

團體仍會持續串聯討論，希望能提出合宜的計畫研提法制以及基礎建設想像，盼民進黨立院黨團能
暫緩審查前瞻條例，為更佳方案留存討論空間。 
 
時代力量立委徐永明、國民黨立委陳宜民、蔣萬安亦到場聲援。兩黨今日都將針對前瞻條例提出修
正動議，內容皆有參採民間團體所提之「前瞻定義」、「聽證」、「民間報告」、「國土計畫競合
協調機制」等內容。國民黨立委蔣萬安特別表示，同意民間團體所提「前瞻條例」可能違憲的看
法，今日法案審查會力主「暫緩前瞻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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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前瞻基礎建設特別條例部份修正建議 

 

說明： 

為確保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確實具前瞻性，以及減少執行可能面臨之爭議，以及強化民眾參與、提早
檢視隱含之環境衝擊、避免與各級區域計畫產生競合，爰針對前瞻基礎建設條例提出第四條、第五
條、第五條之一、第五條之二、第十條之一修正建議。 
 
聯絡人：經濟民主連合 許博任 0975822250 

  

修正條文 行政院版條文 說明 

第四條 本條例所定前瞻基礎

建設 

之項目如下： 

一、軌道建設。 

二、水環境建設。 

三、綠能建設。 

四、數位建設。 

五、城鄉建設。 

  

前項之項目下各分項計畫，應

符合下列前瞻性原則之一者： 

一、有助提高氣候變遷調適能

力。 

二、有助增進能源及水資源使

用效率。 

三、有助減少溫室氣體及污染

物質排放量。 

四、有助促進社區營造及文化

保存。 

五、有助增進技術創新及產業

轉型 

六、有助增進偏鄉生活機能及

第四條 本條例所定前

瞻基礎建設 

之項目如下： 

一、軌道建設。 

二、水環境建設。 

三、綠能建設。 

四、數位建設。 

五、城鄉建設。 

為確保前瞻基礎建設各分項

計畫，確實具有前瞻性，於

第二項增訂相關前瞻性原

則。 



在地產業發展。 

第五條 中央執行機關辦理前

瞻基礎建設計畫，應依相關

規定報行政院核定，並就第

四條第二項之前瞻性原則、

執行策略、資源需求及使用

效率、財務方案、營運管

理、預期效益、風險管理、

人權影響評估、法規及計劃

調和等詳實規劃，分別擬具

前瞻性與可行性研究、綜合

規劃及選擇與替代方案之成

本效益分析等報告。 

  

前項報告應公告之。人民或

公民團體，得於中央執行機

關公告後六十日內，向行政

院提出相對應之民間報告。 

  

前項民間報告其內容或結論

與中央執行機關第一項報告

有實質差異時，主管機關應

於中央執行機關公告後十日

後，舉辦聽證會。 

  

前項聽證會應邀請中央執行

第五條 中央執行機

關辦理前瞻基礎建

設計畫，應依相關

規定報行政院核

定，並視計畫性質

就其目標、執行策

略、資源需求、財

務方案、營運管

理、預期效益、風

險管理等詳實規

劃，及依法辦理環

境影響評估（含政

策環境影響評估），

分別擬具可行性研

究、綜合規劃及選

擇與替代方案之成

本效益分析等報

告。 

一、為使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確具前瞻性與可行性，並且

顧及資源使用效率、人權影

響、與其他法規計劃之調

合，於本條增訂相關計畫先

期規劃應辦理事項。 

 

二、第二項規範人民或公民

團體對於中央執行機關提出

之報告得提出對應報告。 

 

三、第三項規範民間報告與

中央執行機關報告有重大差

異時，中央主管機關應舉行

聽證會。 

 

  



機關、民間報告提出者、利

害關係人、公民團體、學者

專家、相關從業人員與社區

居民參加，其辦法由主管機

關訂定，經立法院同意後施

行。但關於人民參與之保

障，不得低於行政程序法第

一章第十節之規定。 

 

 

 

第五條之一 前瞻基礎建設計

畫應整體辦理政策環境影

響評估，各分項計畫應依

法辦理環境影響評估。 

  

本條新增 鑒於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屬

國家型發展計畫，將對我

國之產業政策及公共投資

產生重大指導性作用，故

於本條明訂本計畫應整體

進行政策環境影響評估，

以檢視可能隱含之環境衝

擊，並進一步研擬適切之

減輕對策，也減少後續進

行個案環境影響評估時可

能面臨之爭議。 

  

第五條之二   辦理前瞻基

礎建設計畫，若涉及土地

徵收，應由中央執行機關

依行政程序法辦理聽證。 

本條新增 為使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執

行所涉之土地徵收，確具

公益性及必要性，保障土

地所有權人及其他利害關

係人之權益，並提前消弭

爭議，爰增訂應辦理聽證

之規定。 

第十條之一   辦理前瞻基礎

建設計畫應遵循各級區域計

畫及國土計畫之指導，並應

於先期規劃階段，徵詢同級

國土主管機關之意見。中央

執行機關計畫與各級區域計

畫及國土計畫所定部門空間

發展策略或計畫產生競合

時，應報由區域計畫及國土

計畫中央主管機關協調；協

調不成時，得報請行政院決

本條新增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執行期間

正值區域計畫與國土計畫之

過渡階段，為避免前瞻基礎

建設之規劃，與各級區域計

畫與國土計畫產生扞格，參

酌國土計畫法第 17條之體

例新增十條之一，明定先期

規劃與各級區域計畫及國土

計畫之協同作業，與產生競

合時之協調機制。 



定之。 

 

  

  

 

 
 
 


